
臺中市政府廉能透明獎 
一般參賽類申請表 

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污水營運科 

單 位 主 管 
職 稱 及 姓 名 

丁科長 

主要 辦理人 員 
及 負 責 工 作 

陳炳嘉 

污水圖資建置及管理 

協助 辦理人 員 
及 負 責 工 作 

林玠佑 

協助污水圖資建置及管理 

透 明 化 措 
施 名 稱 

污水下水道管理系統 

措 施 簡 介 

本系統係本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各項營運業務之平台。目前提

供民眾本市污水下水道設施分佈圖說、污水下水道審查業務

（新建、增建、改建建築物）線上申請、竣工圖資線上檢核

等綜合性服務。 



興利防弊、外部監
督價值 

（28%） 

1. 污水下水道設施分佈圖說能使民眾瞭解本市污水下水道

設施分佈及其相關屬性資料，增進民眾對該項公共設施

之認知。（附件一） 

污水下水道審查業務（新建、增建、改建建築物）線上

申請（附件二），係本市建築物於新建、增建及改建時，

其污水排水設備應經本局審核合格始得施工及竣工。以往

相關業務申請需花費許多紙本文件（1式4份）送至本局審查，

審查過程中如有抽換或更改之情形發生時，有賴於申請人親至

本局進行，對於申請人及承辦單位均花費許多時間。此業務逐

步改善為線上申請後，相關文件可於系統平台登打並上傳（附

件二，說明2.3~2.5），可大幅減少紙本文件量（1式1份），資

料有誤之情形也可由申請人於系統上修正，達到便民服務並提

升業務單位處理效率。 

2. 系統平台可提供民眾申辦業務之狀態，在案件審查過程中相關

的審查意見及狀態皆完整記錄透明，申請人可隨時上網查看各

流程審查狀態及意見，防止審查階段的可能弊端（附件二，說

明2.6~2.8）。 

3. 原申辦流程皆為紙本申請，申請人須至本局網頁下載所須文

件，填寫乙式 4 份並請建築師及專業技師「逐頁簽證」後，始

可向本局申請審查。 

此流程有如下缺點： 

(1) 申請書件高達 1式 4份，且包含建築圖說，造成用紙量

大增，平均單一案件用紙量約40張A1紙張。 

(2) 文件數量龐大，造成申請人掛文之不便，亦徒增本局倉

庫之負荷。 

(3) 文件歸檔、調閱實屬不易，且加值運用空間不大。 

(4) 1式4份申請文件須「逐頁簽證」，徒增作業。 

本案採行後，因申請文件已簡化至 1式 1份，且改於「建築師

及專業技師簽證證明書」上簽證即可（附件二，說明 2.13），

另核准之文件僅保存電子檔，故可一舉解決上述之缺點；而文

件電子化後，可進行統計分析、決策支援等加值運用，大幅提

高文件之運用性。 

4. 所有文件在上傳後，皆有電腦自動給予亂數流水編號，以免申

請人自行抽換附件。 

技師簽證的文件上，有詳細列出所有附件的編號。系統通過技

師簽證認可後，所有附件即不可再任意抽換。 

案件審查過程所有相關的審查意見及狀態皆完整記錄透明，可

防止審查階段的可能弊端。 

各階段審查文件皆已自動電子化，申請人及局內同仁不須再進

行電子掃瞄作業。 

流程標準化及公
開 化 程 度 

1. 竣工圖資線上檢核，係本市各污水工程案件，於竣工後移

交本局檢核前，得於該系統平台先行檢驗其資料之「完整



（28 %） 性」、「合理性」，以縮短實際驗收流程（附件三）。本局針

對該檢核作業流程及應提送之資料訂有「臺中市污水下水

道 GIS 資料庫檔案格式及建置規範」供參。（附件四） 

2. 前 項 標 準 作 業 規 範 得 至

http://tcswg.taichung.gov.tw/Web/Check 處下載。 

3. 本局除開發線上檢核系統外，於正式移交前，仍應經局內

依檢核流程審視並出具檢核報告後，始得為移交依據，以

確保資料之「完整性」、「合理性」。 

系統（或措施）便
捷性、完整性及安
全 性 

（18 %） 

1. 目前於水利局官網有建立連結至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系

統，提供民眾或申請人進入系統。（附件五） 

2. 目前本系統提供針對「污水下水道審查業務（新建、增建、

改建建築物）申請業務」進行線上申請。 

3. 資料查詢及登打均須登入帳號密碼，且依權限區分所能查

詢之內容。（附件六） 

4. 可進行線上打包,自動產出相關申請文件。 

線上申請亦可列印表單，以及結案後將各項表單及圖片合

併成單一 PDF 檔案，留存府內隨時提供民眾下載使用。 

申請包含各階段業務，重新調整業務功能流程，可任意階

段拆解，階段業務包含管線套繪→設置→變更→竣工查

驗。 

5. 因本業務功能為專業申請類別，故為整合圖資與業務範

圍，本業務皆須於本系統註冊後始能使用。 

民眾個資皆由後台系統管理人員進行安全維護,且針對系

統約 40~50 項功能進行各別細部授權，權限管理完整（附

件六，說明 6.2）。 

6. 用戶排水設備部分於申請人上傳資料後、技師簽證後、承

辦人審查後即會更新案件進度，其餘業務功能則為不定期

更新。 

民眾 使用情 形 
（18%） 

1. 「污水下水道審查業務（新建、增建、改建建築物）線上

申請」為該業務未來申辦之唯一途徑，故本局另置有諮詢

廠商協助申請人解決操作疑問。 

2. 本局對申請人提出之問題均研擬解決對策並配合修訂系

統內容及流程。申請人於使用中如有任何疑問，也可即時

向業務單位或開發單位進行聯絡。 

3. 為利民眾了解系統狀況及使用功能，今年底前將至少再辦

理一次座談會。 

4. 申請人所須資訊，本局均公布於本局首頁/用戶接管專區/

用戶接管表單下載/用戶排水設備審查資料 中。 

創新 創意作 為 
（8%） 

「污水下水道審查業務（新建、增建、改建建築物）線上申

請」之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證證明書制度為全國首創。 

相 關 附 件 附件一、污水下水道設施分佈圖說 

http://tcswg.taichung.gov.tw/Web/Check


附件二、污水下水道審查業務（新建、增建、改建建築物）

線上申請 

附件三、竣工圖資線上檢核 

附件四、臺中市污水下水道 GIS 資料庫檔案格式及建置規範 

附件五、系統平台置於水利局官網位置 

附件六、帳號權限註冊 

 請參考「柒、評審標準」具體敘明：興利行政、外部監控、防弊性、資訊公開、透明化程度等
評核要項。 

 主要辦理人員及協助辦理人員請填寫姓名及負責之工作。 
 格式限制： 
一、透明化措施參獎申請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 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 
（2）頁數：A4 紙不超過 3 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 紙不超過 20 頁。 
  



附件一、污水下水道設施分佈圖說 

 

 

說明 1.1：民眾得於系統平台觀看全市污水下水道管線設施分布情形。 

 

 

 

說明 1.2：民眾得於系統平台上瞭解全市污水下水道設施屬性資料。 

 

 

 

 



 
說明 1.3：民眾得於系統平台瞭解如「污水集污區」、「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審查區域」…等範圍

資訊。 

 

  



附件二、污水下水道審查業務（新建、增建、改建建築物）線上申請 

 

    說明 2.1：原始申請文件應備有 1 式 4 份。 

 

 

    說明 2.2：申請文件用紙量十分龐大。 

 

 



 

說明 2.3：申請人可於系統平台登打資料。 

 

 

 

說明 2.4：所有文件得於系統平台上登打並上傳。 



 

說明 2.5：同說明 2.4 

 

 

說明 2.6：倘資料有誤，申請人也可於系統上直接修正，該項文件修正後，其後方之「流水單號」會

自動更新，以利審核者校對。 

 

 

 

 

 

 



 

說明 2.7：申請人可隨時上網查看各流程審查狀態及意見。 

 

 

 

 

說明 2.8：申請人將案件傳與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審查時，系統會自動以申請人留存之電子郵件告知。 

 

 

 

 

 

 



 

說明 2.9：申請人將案件傳與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審查時，系統會自動以電子郵件告知該建築師或專業

技師（電子郵件信箱由申請人填寫）。 

 

 

 

 

 

說明 2.10：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按下說明 2.9 信件中之「案件審核」時，會自動帶至系統平台。 

 

 

 

 

 



 

說明 2.11：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僅能執行審核作業，並無抽換文件之權限，確保審查文件之一致性。 

 

 

 

 
說明 2.12：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審核無誤後，應於簽證證明書上簽證並將該掃描檔傳上系統備查；倘審

核有誤，自可退回申請人自行修改。 

 

 

 

 

 



 

說明 2.13：該簽證證明書於申請人將所須文件上傳後，由系統自動產生，系統並會將部分「非公文書

形式」之文件名稱及其對映之流水單號自動帶入，修正時亦同步更正，以確保申請文件之正確性。該

簽證證明書應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後掃描，並於說明 2.12 中輸入審查結果時一併上傳，以為審

查依據。 

 

 

 

 

 

 



 

說明 2.14：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審查無誤後，系統會自動將該申請案報與本局。 

 

 

 

 

 

 

 
說明 2.15：同說明 2.14。 

 

 

 

 

 

 

 

 



 

說明 2.16：本局審查人員同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僅能執行審核作業，並無抽換文件之權限，確保審查

文件之一致性。 

 

 

 

 

 

說明 2.17：本局審核無誤後，應輸入審核結果並結案；倘審核有誤，應退回申請人自行修改。 

 

 

 



 

說明 2.18：同說明 2.17。 

  



附件三、竣工圖資線上檢核 

 

 

 



附件四、臺中市污水下水道 GIS 資料庫檔案格式及建置規範 

 

 

 



附件五、系統平台置於水利局官網位置 

 

 

說明 5.1：水利局官網首頁。 

 

 

 
說明 5.2：系統平台置於水利局官網首頁位置。 

 



附件六、帳號權限註冊 

 

 

說明 6.1：系統平台首頁即可進行註冊。 

 

 

 

說明 6.2：註冊時應填寫基本資料。 

 

 



 
說明 6.3：註冊時應選擇欲申請之功能，後續將由本局系統管理者判斷是否給予

該權限。 

 

 

 

 

 

說明 6.4：本局系統管理者為帳號啟用准駁之審核。 

 


